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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国资发〔2019〕5号 

 

关于印发《高新区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方案》的通知 

 

区属国有企业、审计中介机构： 

为了做好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提

高区属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质量，真实反映其资产情况

及经营状况，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情况，

经管委会批准，我们制定了《高新区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严格按照

工作方案要求，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切实做好 2018 年度财

务决算审计工作。 

 

附件：1、《高新区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

工作方案》 

2、关于开展区属国有企业 2018年度财务决算审计

相关工作的请示 

 

大连高新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2019年 1月 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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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度 

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了提高区属国有企业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质量，真实反映

其资产情况及经营状况，及时完成市财政局、国资委年度财务

决算上报工作，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促进

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区属国有企业严格按照本工作方案要求，制定本单位财务

决算审计工作方案，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切实做好 2018 年

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 

二、单位范围 

2018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的单位范围包括：区属国有企

业（含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实行企业会计制度的自收自支

事业单位。具体包括：海创集团（含子公司）、万融集团、广

源热力公司、凌创资产（含子公司）、创业中心（含子公司）、

凌云公司、科技发展中心（含子公司）。 

万融集团董事会自行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年度审计，审计报

告完成后及时报国资办备案，其他六家企业由国资办统一委

托。 

三、组织体系 

（一）区国资办 

负责区属国有企业 2018年度财务决算审计组织领导工作，

制定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方案，委派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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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介机构，审核业务委托书，形成区属国有企业 2018 年度

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二）区属国有企业 

负责制定本企业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方案，与审

计中介机构签订业务委托书，如实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包括原

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务、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其

他资料），及时完成市财政局、国资委年度财务决算上报工作，

形成本企业 2018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总结报告。 

（三）审计中介机构 

负责制定区属国有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方案，审计区属国有

企业 2018 年度资产情况和经营状况，形成区属国有企业财务

决算审计报告、管理建议书、账外资产负债情况说明及工作总

结报告。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辽宁分所负责海创集

团（含子公司）、广源热力公司、凌云公司的年度审计工作。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负责凌创资

产（含子公司）的年度审计工作。 

大连永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创业中心（含子公

司）、科技发展中心的年度审计工作。 

四、审计费用及支付方式 

经管委会批准，区属国有企业与委派的审计中介机构按照

有关规定商定审计费用后，分别与审计中介机构签订业务委托

书，确定审计内容、审计费用及费用支付方式（单位自付）等

具体内容。业务委托书需经国资办审核后，方可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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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内容 

（一）真实反映区属国有企业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 

根据各区属国有企业的各自特点，在进行全面财务决算审

计工作基础上，对各企业不同侧重点进行重点说明。 

各企业账外资产、负债情况也需要单独予以说明，如有必

要，我办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二）及时完成市财政局、国资委年度财务决算上报工作 

（三）根据审计情况，形成提出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内部控制制度）的总结。 

六、实施时间 

（一）准备阶段（2018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区属国有企业制定审计工作方案，做好财务决算审计准备

工作，签订业务委托书。 

（二）实施阶段（2019 年 2 月 1 日至 2019 年 2 月 22 日） 

审计中介机构进场，对区属国有企业开展财务决算审计工

作，出具审计报告。 

（三）总结阶段（2019 年 2 月 22 日至 2019 年 3 月底） 

各企业、中介机构分别形成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总结报告上

报区国资办，区国资办根据审计情况和上述总结报告，最终形

成高新区区属企业 2018年度财务决算审计工作报告并上报管

委会。 

（四）市财政局、国资委年度财务决算上报工作 

根据市财政局、国资委工作具体要求，按时完成相关工作。 


